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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关规定，现将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之标的公司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垦银河”）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16 年 12 月 2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189 号）

文《关于核准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等 30

名股东发行 21,989,756 股股份购买资产，用于购买其持有的承德苏垦银河连杆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同时向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等 30 名股东非公开发行

21,989,756 股，募集资金总额 349,197,325.28 元。截至 2017 年 1 月 6 日，本

公司已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股权名下，双方已完成了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持有本公司 100%的股权。 

二、苏垦银河业绩承诺约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以及交易各方签署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第 8 条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 

苏垦银河各股东承诺苏垦银河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特指“扣除除 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已取得的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以及 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已取得



政府批准文件的非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以外的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00 万元、3,200 万元、3,500 万元。 

苏垦银河业绩考核时，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所产生的收益不计算在内，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收入不计算在内；另外，如业绩承诺期内或之前，

存在上市公司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或自有资金向苏垦银河进行

资金投入的情形，则净利润需扣除苏垦银河实际使用配套募集资金（如有）及/

或上市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资金相关财务费用，财务费用根据标的公司当年实际

使用配套募集资金金额与财务资助金额之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

利率以及资金实际使用实际计算。 

三、苏垦银河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并净

利润实

现数 

承诺净

利润数 
差额 实现率 

2016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特

指“扣除除 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已取得的与资产相

关政府补助以及 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已取得政府

批准文件的非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以外的非经常

性损益、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募集

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所产生

的收益、实际使用配套募集

资金相关财务费用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4.17 3,000.00 294.17 109.81% 

2017 年度 

3,848.21 3,200.00 648.21 120.26% 

2018 年度 2,219.71   3,500.00  -1,280.2

9  

63.42% 

合计 9,362.09   9,700.00   -337.91  96.52% 

苏垦银河合并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特指“扣除除 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已取得的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以及 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已取得

政府批准文件的非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以外的非经常性损益、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所产生的收益、实际使用配套募



集资金相关财务费用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8 年度为人民币

2,219.71 万元，承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3,500.00 万元，苏垦银

河 2018 年度尚未完成业绩为人民币 1280.29 万元。苏垦银河各股东承诺苏垦银

河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 9,362.09万元，承

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累计净利润人民币 9,700.00 万元，完成三年业绩承诺的

96.52%，未完成业绩承诺。 

四、补偿措施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现金补偿方案为：在承诺

期内，若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金额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金额，且差额不超过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金额的 20%（含），由

各绩承诺方按照上述净利润差额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补偿金额的计算方

式如下： 

如满足如下条件：0﹤（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金额－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金额≤20% 

则：当期期末现金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金额－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金额）－已进行现金补偿金额。 

苏垦银河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 9,362.09

万元，承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累计净利润人民币 9,700.00 万元，三年承诺期

内尚未完成业绩承诺金额为人民币 337.91 万元，占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金额比重为 3.48%，小于 20%，公司将执行现金补偿方案。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协议》相关约定，西仪股份及各业绩承诺方应在苏垦银

河专项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上述原则和方法确定各业绩

承诺方应分别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各业绩承诺方应在披露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西仪股份支付现金补偿。公司将严格按照



协议约定执行现金补偿方案，由业绩承诺方根据各自持股比例支付现金补充

337.91 万元。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